
2023 年 12 月 APRC/24/INF/12 
 

文件可访问：www.fao.org 

NO242/Ch. 

C 

 

联合国粮农组织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  

第 三 十 七 届 会 议  

2024 年 1 月 31 日 -2 月 2 日和 2 月 19-22 日，  

斯里兰卡科伦坡  

亚洲及太平洋渔业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报告 

 

 

 

  

对本文件实质性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 

亚太区域会议秘书处 

APRC@fao.org 

http://www.fao.org/


2 APRC/24/INF/12 

 

 

I. 引 言 

1. 亚洲及太平洋渔业委员会（亚太渔委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主办。  

2. 15 个成员、1 个观察员国家和 4 个观察员区域组织派代表出席了亚太渔委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具体如下：  

• 来自亚太渔委会 15 个成员的 43 名注册代表； 

• 亚太渔委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法定人数：  

➢ 现场出席会议代表团：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  

➢ 线上出席会议代表团：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柬埔寨、尼泊尔、新西兰、

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  

➢ 未出席：法国、日本、缅甸、巴基斯坦、英国、美国；  

• 1 个观察员国家（非亚太渔委会成员的粮农组织成员国）：老挝人民民主

共和国 

• 4个政府间区域渔业机构观察员：孟加拉湾计划政府间组织（BOBP-IGO）、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络（NACA）

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渔产品销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政府间组织

（INFOFISH）； 

• 3 名粮农组织工作人员（设在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的亚太

渔委会秘书处）。 

3. 委员会审查了亚太渔委会三十六届会议以来根据批准后的亚太渔委会工作

计划开展的闭会期间活动，以及支持亚太渔委会建议的粮农组织区域办事处计划

活动。委员会审查亚太渔委会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的报告。会议审议了粮

农组织关于“增进对区域种群状况的了解和区域评估能力建设成果”的研讨会以

及粮农组织-亚太水产养殖中心网关于“可持续水产养殖业创新和投资”的高级别

会议的成果。委员会获悉目前亚太渔委会有效运作面临的限制，审查了亚太渔委会

未来特设工作组的结论和建议，并就亚太渔委会的未来做出了决定。委员会还获

悉亚太渔委会成员和观察员与亚太渔委会工作相关的工作计划工作，以及提请亚

洲及太平洋区域会议注意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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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结 果 

4. 委员会称赞秘书处的工作，以及粮农组织在过去两年度为亚太渔委会成员

提供的支持，并赞赏粮农组织为渔业和水产养殖领域能力建设和加强区域合作举

措提供的支持。 

委员会暂停工作 

5. 委员会赞赏亚太渔委会为促进区域合作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其 75 年历史中为

成员提供的建议。 

6. 委员会欢迎特设工作组的报告和结论，并称赞其开展的工作。  

7. 委员会认识到自身面临日益严重的资金限制，以及委员会的工作计划需要

充分和可持续的供资。  

8. 委员会强调，目前在渔业管理和渔业治理区域合作，以及可持续和负责任

水产养殖发展合作方面，仍存在强劲需求。  

9. 委员会进一步强调，委员会暂停活动不应被理解为是对粮农组织和亚太渔

委会成员加强本区域渔业合作工作的损害，包括与粮农组织各项计划相关的工作。  

委员会提请亚太区域会议注意的建议 

10. 委员会认识到亚太渔委会仍然是粮农组织在亚太地区讨论捕捞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问题的唯一区域专门平台。 

11. 亚太渔委会成员确认将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及实现负责任渔业，并介绍了各自正在推行的国家政策和立法。  

12. 一些成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渔业补贴协定对如何开展适当的渔业评估以

及如何解决小规模渔业问题带来了挑战。委员会要求制定一项由粮农组织牵头的

能力发展计划，以改进海洋渔业资源评估，并提供技术建议，尤其是针对小规模

渔业问题。 

13. 亚太渔委会成员还请求粮农组织提供建议，以便支持其落实《昆明-蒙特利尔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确保有效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以及实施 

“其他有效保护措施”。 

14. 亚太渔委会成员强调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对于各自粮食安全、生计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性，包括出口和国内粮食供应两个方面。亚太渔委会成员强调需要

水产养殖部门创新、有效计划措施和投资方面的能力建设及指导，以解决水产

养殖工作对环境的影响，并确保水产养殖业适应气候变化，同时综合考虑社会和

公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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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委员会的决定 

15. 委员会批准亚太渔委会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八次会议报告，包括亚太渔委会

以线上方式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开展工作的规程，以确保取得有效成果和作出

有关决定1。 

16. 委员会批准亚太渔委会未来特设工作组的报告和结论2。 

17. 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暂停委员会活动的决议”，暂停委员会活动，为期

五年。 

 

 

 
1 https://www.fao.org/3/cc2902en/cc2902en.pdf  

2 https://www.fao.org/3/cc0450en/cc0450en.pdf  

https://www.fao.org/3/cc2902en/cc2902en.pdf
https://www.fao.org/3/cc0450en/cc0450en.pdf

